附件1
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完税证明
开具税务机关 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（元）        编号：000000000000
	纳税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编号：

	税票号码
	税种(税目)
	税款所属时间
	课税数量/
计税金额
	税率或
单位税额
	已缴或
扣除额
	实缴金额

	

	金额合计（大写）
	￥

	备        注

	


开具人：             打印日期：
注：1.无税务机关盖章无效。
2.此凭证仅作完税证明，不作记账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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